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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 2025”—行動總結 

粵港澳三地警方繼今年 8 月 4 日至 9 月 6 日同步展開代號“雷霆 2025”第一階

段聯合警務行動後，於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5 日期間，開展第二階段聯合警務行動。

行動由廣東省公安廳、香港警務處及澳門警察總局聯合執行。 

澳門方面，“雷霆行動”由警察總局統籌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並聯同澳

門海關聯合執行。除突擊巡查多間娛樂場所及其周邊區域外，亦加強對市面、沿岸

及管理水域等巡查行動，以及加強對各出入境口岸及貨運港口等地點的抽檢行動。

相關行動共開展 906 次，累計巡查共 2,210 場次。 

“雷霆 2025”各項統計數字： 

一. 澳門海關、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共動用警力 12,826 人次，調查 68,436 人次，

須被帶返警局作進一步調查有 2,055 人次，當中涉嫌觸犯刑事罪行而被送交司法

機關 800 人，涉及刑事案件 624 宗。而澳門海關亦就海上打擊行動，出動巡邏船

艇累計 49 船次，查獲因走私行為違反《對外貿易法》或《衛生檢疫及植物檢疫》

而被行政起訴共 473 人(175 名本地居民、298 名非本地居民)，檢獲鮮活食品、保

健產品、參茸海味、酒精類飲料、煙草產品、電子煙產品、藥物、美妝產品、新

/舊電子產品、電動單車/電單車、仿真曲尺氣手槍等物品。 

行動中破獲與“雷霆 2025”訂定重點打擊目標相關的案件包括： 

1. 涉及犯罪集團 13 宗，共緝獲 40 人； 

2. 涉及生產、持有或使用禁用的武器或相關物品 10 宗，共緝獲 10 人； 

3. 涉及為賭博的不法借貸 33 宗，共緝獲 45 人； 

4. 涉及不法經營線上幸運博彩或線上互相博彩 14 宗，共緝獲 21 人； 

5. 涉及毒品犯罪 14 宗，共緝獲 20 人，當中 9 宗涉及販賣，共緝獲 11 人； 

6. 涉及操縱賣淫 7 宗，共緝獲 17 人； 

7. 涉及詐騙 136 宗，共緝獲 163 人； 

8. 涉及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 82 宗，共緝獲 140 人； 

9. 涉及盜竊 73 宗，共緝獲 80 人，當中 34 宗為加重盜竊，共緝獲 36 人，

其中 1 宗加重盜竊案涉及練功券，共緝獲 1 人； 

10. 涉及搶劫 7 宗，共緝獲 13 人； 

11. 涉及清洗黑錢犯罪 25 宗，共緝獲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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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涉刑事案件人士被送交司法機關審理後，被採取強制措施或被判刑人數共

586 人，當中被採取羈押之強制措施共 20 人、被判處徒刑 1 人，被判入少年感

化院 2 人。 

三. 行動中扣押物： 

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 可卡因約 3,098.76 克、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煙油約

271.64 克、甲基苯丙胺約 6.04 克、芬特明約 3.375 克、

海洛因約 3.194 克、氯胺酮約 3.12 克、大麻約 1.03 克、

地西泮約 0.699 克，以及毒品吸食工具、毒品包裝工具及

電子磅。 

現金： 澳門元 390,490、港元 6,381,825、人民幣 136,200、 

美元 10,841。 

賭場籌碼： 港元 6,010,865。 

角子機現金券： 港元 108,490.5。 

證件/逗留許可憑條：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5張、澳門居民身份證 2張、印尼護

照 2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2本、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2 張/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 1 張、逗留許可憑

條 1張。 

禁用武器： 電擊武器 16 支、指節套環 4 個、刀具 4 把、斧頭 2 把、

反射式瞄準鏡 1 個。 

其他： 手提電話：530 部、電話卡 653 張；輕型汽車 5輛、電單

車 3輛、單車 2輛；水下推進器 1個；平板電腦 6 部、手

提電腦 5 部、電腦 3 部、點鈔機 5 部、POS 機 12 部；仿

真氣槍 3 支、充氣瓶 8支、BB 彈 1 袋,重量：284.14 克、

鋼珠 2盒，共重：1,061.48 克；偽鈔：面值港元 1,000 元

4 張，面值美元 50 元 13 張，面值美元 100 元 19 張、練

功券面值港元 1,000 元 3,998 張；閃存 13 支、光碟 145

張；二維收款碼 17 張、借據 5張；手鐲/手鏈 5條、吊墜

1個、項鍊 1條；贗品戒指 1 隻；鮮活食品、保健產品、

參茸海味、酒精類飲料、煙草產品、電子煙產品、藥物、

美妝產品、新/舊電子產品、電動單車/電單車、仿真曲尺

氣手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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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司法機關拘留命令狀或攔截命令  

行動中共截獲 23 人 (男：17、女：6)屬於司法機關拘留命令及攔截命令

的對象，其中 3 名女子被即時送往澳門監獄服刑。  

五. 被遣離人數  

整體行動當中，共 991 名非本地居民因觸犯刑事、非法出入境、非法

逗留、從事不法換錢行為、賣淫、違規自僱、黑工及其他從事與旅客身份

不符的活動等原因，須送交治安警察局出入境管制廳執行遣離程序。  

總結“雷霆 2025”，行動切實維護澳門“第八屆立法會選舉”、“第

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等大型活動的有序開展，行動達至預期的效果。警察總局將繼

續密切注視本澳治安環境及犯罪趨勢，並與粵、港兩地警方加強情報交流

和協作，適時啟動各項警務部署，以保障本澳各項盛事的順利舉行。  

—完— 


